
皖教秘[2016]219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推荐教育技术装备专家库人选的通知

各市、省直管县教育局，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为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需要，提升教育技术装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教育技术装备工作决策的科学性，推动教育技术装备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建立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专家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一）市、县（区）教育装备部门工作人员，有关高校、委厅机关处室及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在职人员。
（二）从事小学数学、科学，初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信息技术，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学科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和实验教师。
（三）从事中小学图书、实验室及功能教室、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二、推荐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高，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
（二）对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掌握教育技术装备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及相关要求，熟悉了解学校的配备管理和应用情况，具有丰富了理论与实践经验，在本地区及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身体健康，年龄在65周岁以下。具备本科（含本科）以上文化程度，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
（四）能接受省教育厅的工作安排，可以参与相关的调研、研讨和评估等工作。
三、推荐数量
（一）学科专家
每市每学科（数学、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推荐2名，省直管县和有关高校每学科推荐1名，委厅机关处室及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在职人员。
（二）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专家
每市每类别（图书、实验室及功能教室、现代教育技术装备）推荐2人，省直管县和具备教育技术专业的高校每类别推荐1人，委厅机关处室及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在职人员。
四、使用与管理
（一）省教育厅将在汇总、审核各地各校推荐人选后，按照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库的推荐条件进行遴选，确定专家库入选人员名单，并予以公布。
（二）专家库人员主要参与我省教育技术装备发展的规划编制、标准制定、课题研究及相关调研、评选、评估等工作。
（三）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
（四）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负责专家库建设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请各市、省直管县教育局和各有关高校高度重视教育技术装备专家人选的推荐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肃认真把关，将最优秀的教育技术装备学科和管理人才推荐到省专家库，确保专家库的权威性和广泛性。
（二）被推荐人需填写“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推荐表”（附件1），并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专业资格证书和市级以上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各市、省直管县教育局和各有关高校需填写“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推荐汇总表”（附件2）。文件电子版可在安徽教育装备网（http://www.ahjyzb.gov.cn）下载。
（三）推荐材料以市、省直管县教育局和高校为单位统一报送。请各地各校在2016年6月1日前，将《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推荐表》、《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推荐汇总表》电子材料发送到邮箱：syglk2005@163.com。加盖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印章的纸质推荐表、汇总表等相关材料寄送至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联系人：王世忠、白皓；联系电话：0551-64495743、64495938；地址：合肥市大通路119号天和大厦南三楼310室；邮编：230011。
附件1
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推荐表
推荐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职称
	
	

	学科领域
	
	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QQ号码
	

	个人简历
	

	主要研究成果、获得奖励、发表论文等
	

	所在单位（系）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教育局（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如版面不够可另行附页。
2.推荐单位，请填写市、直管县教育局或高校名称。
3.高校分别在相应栏目签署意见（系、学院、学校）。
附件2
安徽省教育技术装备专家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专家
类别
	研究专长
	手机号码
	QQ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备注：研究专长，请尽可能具体，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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